健保局中區分局與全聯會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中區分區執行委員會第31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98年12月10日下午1時
地點：本分局10樓第1會議室
出席人員：（依據姓氏筆劃順序排續）

全聯會全民健保中區分區委員會

石委員家璧、朱委員子文、呂委員毓修、

吳委員佳潓、呂委員樹東、李委員俊超、張委員明遠、郭委員景星、游委員振渥、黃委員廷芳、董委員錦川、劉委員明仁、顏委員榮俊、羅委員界山

健保局中區分局

丁副經理增輝、陳組長墩仁、楊主任育英、劉專員和愉、程課長千花、林淑惠、林麗容

列席人員：成錦瑩、陳明麗
請假人員：周委員明勇、吳委員成才、林委員天經、張委員標能、陳委員育志、楊委員浚維

主　　席：方經理志琳、陳主任委員長泰

紀　　錄：陳淑英
壹、宣布開會
貳、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報告（詳會議資料）
參、主席致詞：（略）
肆、報告事項：

一、中區分局報告

本轄區牙醫總額執行概況及相關資料分析（請詳會議資料）。
 內容摘要與決定：

（1） 總額執行概況

1、 本分局98年Q2公告浮動點值0.9013較97年Q2（0.9086）負成長(0.81%)，位居全局第5。

2、 98年Q3牙醫醫療點數成長2.5%，平均每件點數成長2.6%，預估浮動點值（0.9722）位居全局第5。

3、 全口牙結石重複清除率於96年Q1 為9.40%，居全局最高，歷經多次發函及輔導院所改善，至98年Q3 降為5.84%，目前為全局重複清除率最低之分局。

4、 97年Q1初診診察費執行率20.28%居全局第1，經實地審查與不斷宣導院所應依病人需要並確實執行後，於98年Q3 降至15.02%，僅高於東區及高屏分局（10.49%~12.11%）。

（2） 牙醫院所醫師、員工及眷屬於服務院所之就醫情形

1、 依據中央健康保險局稽核室98年11月4日請辦單辦理。

2、 總局篩選97年牙醫院所員工及眷屬於服務院所就醫人次占率>=5%，共計6家院所名單。
3、 經再分析該名單於98年自家就醫情形，發現次數占率仍>=5%者，有2家牙醫院所，另有2家院所之醫師或員、眷幾乎每人每月均有申報費用。
4、 本分局另分析於多人執業(2人以上)院所之牙醫師相 互看診情形，發現有部分之牙醫師幾乎每月均有固家於自家院所就診等情形，亦將一併移請中區分會輔導。
（3） 牙醫資源耗用合理管控機制
1、 本分局97年度每人耗用值為全局第1（3,604），較其他分局多約5%。

2、 健保資源是公共財，在維護公平與正義原則下，如何在有限資源有效之合理運用下，有公平合理的耗用值，並提升中區之點值，牙總中區分會將派員（6-8位委員）與本分局成立工作小組，共同研議資源耗用合理管控之機制。
（四）自99年1月1日起改制為行政機關，中央健康保險局機關全銜修改為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本分局修改為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中區業務組，請牙總中區分會轉知所轄會員。
二、為提高國人對全民健保之評價、加強民眾對全民健保現況及財務問題之瞭解，本局已於全球資訊網(http://www.nhi.gov.tw)建置完成健保國際比較宣導事宜、「健保好，健保不能倒」專區，請 貴分會轉知所屬會員利用院所網頁連結刊載本局健保資訊協助宣導。

三、依據98年10月26日健保審字第0980095664號函，98年總額協商醫療品質資訊公開之指標項目，已完成院所別之資料計算作業，並置於本局全球資訊網供民眾查閱，請 貴分會轉知所屬會員可上網查詢。(http://www.nhi.gov.tw/醫療品質資訊公開/總額協商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查詢)

四、重申醫療費用收據內容應符合規定

（一）依中央健康保險局98年11月16日健保醫字第

      0980091640號函辦理。

（二）請輔導所屬會員依行政院衛生署96年8月3日衛署醫 

      字第0960203653號函規定內容（如附件）開立收據。

（三）另本分局爾後將本項列為電訪病人、實地審查、院所查 核之訪查重點，請 貴分會務必宣導會員，確實配合辦理。
五、延續實地審查作業，抽審案件業經專業審查疑有送審病歷與實體病歷不符者，改至院所抽調實體病歷，請 貴分會轉知會員配合辦理。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62條暨 貴我雙方合約第18條規定，本保險為審查保險給付需要，得請特約醫療院所提供說明，或派員赴特約醫療院所查詢或借調病歷紀錄、帳冊、簿據等有關文件，特約醫療院所應詳實說明並提供有關文件及資料，不得藉故拒絕。

伍、散會：下午4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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